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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浦东新区消保委接到一
起投诉，刘女士向消保委反映了
“一个鞋盒”导致的纠纷。

刘女士说，自己在某海淘网站
上购买了一双女士凉鞋，价值 2700
多元。10 多天后，刘女士收到意大
利直邮的商品，发现鞋子和图片有
些不同，试穿后感觉不适合自己。与
平台沟通后，她申请退款，并找了
DHL上门收件。
快递小哥上门后，刘女士直接

把装有凉鞋的鞋盒递给了快递员，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该购
物网站显示刘女士退回的商品并不
符合退款的标准，被商家拒收，理由
是退回的商品影响二次销售。
新鞋仅试穿了一次，为何认定

影响二次销售？网站还将相关的图
片证据发给了刘女士，刘女士看后
哭笑不得：原来快递小哥竟然把快
递单和胶带直接黏在鞋盒上，鞋盒
污损致使影响二次销售。对于商家
的理由，刘女士认为鞋盒并非影响
二次销售的因素，要求网站尽快退
款，但遭到网站拒绝。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

与该购物平台进行了沟通。平台工
作人员坚持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包装
不符合商家的标准，影响了二次销
售，建议刘女士直接找快递公司进
行索赔。刘女士与快递公司沟通后，
快递小哥称在寄快递的时候，刘女
士并未提出要求对鞋盒进行包装，
便直接在鞋盒上打包封箱，现刘女
士退货受阻，快递公司表示愿意给
予一定的补偿。

在消保委工作人员的协调下，
购物平台也同意给予刘女士 20%
的折扣，不能退货。最终，刘女士无
奈接受了该处理方案。

网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
自实施以来已获得消费者普遍认
同，商家也都自觉执行相关规定。但
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跨境电商却
对海淘商品的退货进行了特殊规
定，难道海淘商品不适用“七天无
理由退货吗”？

记者选取洋码头、小红书、考拉
海购三大海淘平台进行了调查，发现
各家对于海淘商品是否适用“七天
无理由退货”的规定也存在着差别。
在洋码头上，记者选取了一件

卫衣，在商品的购买须知上，关于退
换货规定进行了说明：“海外直邮
商品不支持 7 天无理由退换货，如
遇商品有质量问题请在收到包裹
15天内向洋管家反馈。”
在卡拉海购平台上，记者选取

了一双鞋子，在商品展示页面下，也
明确说明：不支持 7 天无理由退
货。
在小红书平台，不同的商品对

于退换货有着不同的规定。如一款
日本直邮的洗发水，在商品展示页
面，明确告知了“不支持无理由退
换”；另一款澳洲保健品，则显示支
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点击服务说
明后，则进一步显示了该商品无理
由退货的条件是：“一次性密封包
装未被损坏，未使用。”
为何海淘平台对于商品是否适

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存在着差别。
对此，一家海淘平台相关负责人表
示，因为跨境电商也有区分，不同类
型的商品适用范围也不一样。据介
绍，通过跨境电商购买商品分为两
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消费者通
过国内商家提供的平台直接从国外
进行购买，国外商家给消费者邮寄
商品，消费者享受了行邮税的优惠。
这种情况下卖方是国外商家，平台
只是中介，一般都不适用“7 天无
理由退货”。
另一种情况是消费者通过跨境

电商购买一般进口完税的商品，这
种情况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但
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具体情形
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分
为 4 种，包括消费者定制的商品、
鲜活商品、计算机软件、已经交付的
报刊杂志等。除了上述四类商品外，
其他网购商品若不能退货，电商平
台必须作出充分的提示。

尽管国家对于“网购商品七天
无理由退货”有明确规定，但在实
际操作中，一些商家却以商品已经
开封不完好，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
绝退货，前述刘女士就遇到了这种
情况。那么，商品是否影响二次销售
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对此，浦东消保委认为，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后的《网络购
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第八条规定：“商品能够保持原有
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
识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以及第
九条规定：“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
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
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
完好。”
而对于服装、鞋帽等家居类商

品是否完好，也有着具体的判定标
准，主要包括“商标标识被摘、标识
被剪，商品受污、受损。”对此，消保
委认为，根据规定，本案中刘女士退
回的鞋盒的污损并非影响二次销售
的主要因素；同时，若商家认为鞋盒
的完好是影响二次销售的关键因
素，也应该在退换货规则上予以注
明，让消费者有充足的知情权。
在此，消保委提醒部分商家，网

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规定
的经营者义务，不应牵强附会、规避
政策；同时，消保委也提醒消费者，
无理由退货时应当仔细阅读退换货
政策，并做好证据留存，以免不必要
的损失。

一位语言学专家表示：汉字
是表音，但也表意，不能因为语音
相同就随意乱写，因为这里面包
含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文化。

曾创办新民晚报 “上海闲
话”版面且长期从事该沪语版面
编辑的沪语人士旅征表示：按
说，“汏”和“汰”这个字争议不
多误写多，我以前在晚报版面上
也专门介绍过，而“屋里向”和
“屋里厢”争议较多。语言专家
也有各自不同的说法。建议商家
应该依据国家正规出版的字典
做参照。另外，我觉得沪语方言
书写既要规范也要遵循约定成
俗的延续。

国家一级文学编辑、上海非
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葛明铭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上
海话词语深受商家青睐，店招、商
品名称、菜谱、商品广告等沪语文
字书写屡见不鲜，但凡用了沪语
书写往往店铺走红，商品热卖，商
家尝到海派文化，沪语传承的甜
头，大有“以沪养富，以申生财”
之势，这对商业发展和沪语传承
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好事须做好，
做完美，双赢才赢得“捂心”。一
些沪语专家发现商品名、店招、广
告中沪语错别字也同样屡见不
鲜，比如有商家将“屋里向”写成
“屋里厢”，这次北外滩来福士城

市集市把“汏浴”写成“汰浴”
等，以讹传讹的写法肯定不利于
沪语的正确传承，但商家也有难
处，难免好心做了尴尬事。
对于如何帮助商家正确使用

沪语，长期从事沪语传承和保护
的葛明铭提出他的个人建议：我
建议由沪上高校和新闻媒体组织
相关专家学者组成一个沪语咬文
嚼字专家顾问团，为企业和商家
的商品、店招正字正音，为商业和
海派文化结合出谋划策，企业、商
家在运用沪语时遇到疑难杂症可
时时请教专家学者，请他们把把
关，让沪语书写在海派商业文化
中开得更艳丽夺目。

海淘一双 2700 元的凉鞋，因鞋盒受损无法退货

海淘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有多难
晨报记者 李晓明

海淘购物很方便，足不出户买遍全球。 然而，消费者刘女士通
过海淘网站购买了一双 2700 元的凉鞋，退货时却因“鞋盒受损”遭
到商家拒绝。海淘商品难道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吗？影响二次
销售又该如何认定？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北外滩来福士，这个字侬多加了一点
专家表示，汉字不能随意乱写，这是语言文化

晨报记者 严峻嵘

8 日，一张以上海浴室招牌为背景的图片在上海沪语圈中被刷屏。 这张图片是上海市民小
晶最早在大众点评网看到的，据小晶说，从网友发布的其他图片所反映的场景来看，拍摄位置
应该是在新开业的北外滩来福士城市集市，但他也是看到网友分享的，不确定是否属实，吃不
准图片是不是网友处理过。

晨报记者 8 日晚上赶到北
外滩来福士，并找到了图中招牌
所在的位置。招牌位于城市集市
的一处采用人工场景搭建的街角
处，现场有两块招牌，一块为“为
民浴室”，一块为“欢迎光临，汰
浴”，后面挂着一件带有上海特
色的纺织品。

据悉，北外滩来福士于今年
7月 10日正式开业，围绕“文化、

艺术、科技、旅游”等关键词，而
其中最吸引市民眼球的就是城市
集市，将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弄
堂场景进行了 1：1的还原，让走
进市集的市民仿佛瞬间穿越回了
30年前。

作为热爱沪语的上海市民，
小晶自己其实也非常喜欢这种具
有老上海风情的场景，他告诉记
者：我倒也勿是仅仅针对阿拉上

海话的错别字，我个人对所有的
错别字都不共戴天，比如经常看
到餐厅里把“螺蛳”写成“螺
丝”，把“花蛤”写成“花甲”。这
次我无意当中看到“汰浴”，一开
始并没有在意，但后来觉得有必
要告诉大家，毕竟在这样一个上
海市民非常喜欢逛的城市商业地
标，错误的招牌会让很多人误认
为“汰浴”就是正确的写法。

北外滩来福士内的招牌 /晨报记者 严峻嵘


